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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工程学院关于做好 2025 届困难毕业生

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

2025 届本科毕业生：

根据《雅安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关于做好 2025 届困难

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雅就发〔2024〕

14 号）和学校《关于做好雅安校区 2025 届困难毕业生一次

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，为进一步做好我院 2025 届

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发放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补贴对象

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、零就业家

庭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 2025 届本科毕

业生，残疾及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 2025 届本科毕业生。

同一发放对象只能享受一次。曾申领过一次性求职补贴

（含原求职创业补贴）的毕业生，进入下一阶段学习并再次

毕业的，不再发放补贴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求职补贴一次性发放，1500 元/人，每人只能享受一次，

同时具有多重身份类别的，不重复享受。

三、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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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纸上）；

（二）申请人学生证复印件（封面和个人信息页复印在

同一张纸上）；

（三）申请人银行卡复印件（必须是本人姓名开立的有

效银行卡，正反面复印在一张纸上，复印件应完整体现银行

卡号，并注明开户行具体支行名称、申请人姓名及身份证号

码）；

（四）困难证明材料，据实准备以下其中一类材料：

1.低保家庭毕业生（以下证明材料 3 选 1）

（1）提供低保证复印件。低保证应包含申报毕业生本

人的姓名、身份证信息。有年检信息的，低保证在毕业学年

2024 年 7 月 1 日后的有效；没有年检信息的，须当地县级及

以上社会（民政）事务部门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，要求落款

时间在毕业学年 2024 年 7 月 1 日以后。

（2）提供低保家庭证明。可由户籍所在地乡镇（街道）

人民政府或县级及以上社会（民政）事务部门开具证明并加

盖公章，公章落款时间在毕业年度 2024 年 7 月 1 日后开具

的有效（格式参照附件 1）。证明中需提及“低保”字样，

特困、贫困等字样无效。同时，证明中须包含申请补贴学生

姓名、身份证等信息，并明确该学生本人正在享受低保待遇。

证明材料载明人员不包含学生本人的，学生本人书面承诺所

提供的证明材料上人员与本人的直系亲属关系。



— 3 —

（3）低保存折或注明资金流水信息属性为“低保”，

低保最新领取时间须在毕业学年 2024 年 7 月 1 日以后。

2.零就业家庭毕业生（以下证明材料 2 选 1）

零就业家庭是指经人社部门认定的非农业户籍及持居

住证的常住人口家庭中，所有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

就业愿望的家庭成员均处于失业状态并进行了失业登记，且

无经营性、投资性收入的家庭。

（1）提供零就业家庭认定地县（区）人社部门发放的

《就业创业证》（或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）复印件。《就业

创业证》（或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）应包含具体记录零就业

家庭的认定情况，且在毕业学年 2024 年 7 月 1 日后处于有

效状态。零就业家庭成员不包含学生本人的，学生本人书面

承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上人员与本人的直系亲属关系。

（2）提供零就业家庭证明。可由零就业家庭认定地县

（区）人社部门开具证明并加盖公章，公章落款时间在毕业

年度 2024 年 7 月 1 日后开具的有效（格式参照附件 2）。证

明中需详细描述家庭成员就业情况，包括家庭成员姓名、与

户主的关系，证明材料载明人员不包含学生本人的，学生本

人书面承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上人员与本人的直系亲属关

系。

3.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毕业生（以下材料 2 选 1）

（1）提供信息系统截图。提供在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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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中查询的申请补贴学生的家庭

页面截图复印件，截图应包含学生姓名及身份证信息，并加

盖所在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或县级及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公

章，公章落款时间在毕业学年 2024 年 7 月 1 日后开具的有

效。

（2）提供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证明。提供学生所在

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或县级及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开具防止

返贫监测对象书面证明（格式参照附件 3）。证明中包括学

生姓名、身份证信息和建档立卡户编号和人编码（全国防止

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中户编码和人编码），

并加盖公章，公章落款时间在毕业学年 2024 年 7 月 1 日后

开具的有效。证明材料载明人员不包含学生本人的，学生本

人书面承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上人员与本人的直系亲属关

系。

4.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

提供本人的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》或提供户籍地乡镇

（街道）人民政府或县级及以上社会（民政）事务部门出具

的申报学生本人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明。证明材料需注明

毕业学年 2024 年 7 月 1 日以后该证有效。

5.残疾毕业生

提供本人的残疾证（卡）信息页面复印件，未持有残疾

证（卡）的需提供县级及县级以上残疾人服务部门出具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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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本人《残疾证明》（格式参照附件 4）。

6.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

提供贷款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材料（特殊原因不能提供贷

款合同的，须提供贷款经办银行及贷款审批单位盖章确认的

贷款获得情况的有关表格或证明，另附贷款回执或从国家助

学贷款相关网站下载打印的贷款信息页面等资料作为补充）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8 月 30 日-9 月 7 日：符合条件的 2025 届全日制本科毕

业生于 9 月 7 日上午 12 点前将《2025 届困难毕业生求职创

业补贴申请汇总表》（附件 5）、《2025 届困难毕业生求职

创业补贴审批表》（附件 6）的 Excel 电子版以“班级+姓名

+学号”的格式命名发送至邮箱 1952501287@qq.com，并将学

生本人纸质版申报材料提交至院党委办公室（综合楼 421室）。

9 月 8 日-9 月 13 日：学院组织审核申报材料，审核通

过后提交至招生就业处，并将申请名单同步在院内公示 5天。

9 月 16 日-9 月 25 日：招生就业处复核材料，并将申请

名单公示 7 天后报送至雅安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。

经费划拨后，将按雅安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通过审核的

名单及划拨的金额进行发放。为确保补贴能够顺利且高效地

发放到账，建议优先使用学工系统已绑定的工行卡，如果该

银行卡无法正常使用，建议选择能正常使用的中国工行银行、

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或中国建设银行四大行的银行卡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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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备选。因个人提交银行卡信息错误而导致发放不成功者，

另行处理。

联系人：田老师，联系电话：2882876

附件：1.城乡低保家庭证明（参考样本）

2.城镇“零就业家庭”证明（参考样本）

3.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证明（参考样本）

4.残疾人证明（参考样本）

5.2025 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请汇总表

6.2025 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审批表

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办公室

2024 年 8 月 20 日


